
国有建设用地有偿划拨供地方案

为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保障项目合法合规建

设，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划拨用地目录》等法律法规及属地土地管理相关政策，结

合地块实际情况，现就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项目

（西藏段）国有建设用地有偿划拨供应，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项目（西藏段），

属于基础设施配套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城乡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项目建设旨在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功能、补齐基

础设施短板，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已通过发改、住建等部门审批备案，手

续齐全、立项合法。

（二）用地单位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建设管理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40194MA6TBB2N5H），为合法独立法人主体，具

备本项目建设运营资质，无土地违法失信记录，符合有偿划

拨用地申请条件。

二、地块核心信息



（一）地块位置

拉萨市林周县松盘乡松盘村，具体四至范围：按用地批

复红线（以不动产测绘界址成果为准）。

（二）用地规模

本次有偿划拨国有建设用地总面积 15574 平方米（折合

约 23.361 亩），地块权属清晰、界址明确，无抵押、查封、

权属纠纷等权利瑕疵，已完成征地拆迁、土地清表及权属注

销工作，为净地供应状态。

（三）土地用途

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核定用途：供电用地，不得擅自

变更土地用途。

（四）规划控制指标

依据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本宗地核心管控指标如

下：

1.用地面积：15574 ㎡；

2.容积率：≤0.8；

3.建筑密度：≤35%；

4.绿地率：≥25%；

5.建筑限高：≤15m；

6.其他：符合区域消防、人防、环保、风貌管控等相关

规范要

（五）建设时限



用地单位须在土地交付后 6 个月内开工建设，3 年内完

成项目竣工验收，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开竣工履约制度，杜绝

闲置土地。

三、供地依据及供地方式

（一）供地法律及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

五条；

2.《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 9 号）；

3.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

程项目（西藏段）用地的批复（藏政土函〔2026〕161 号）；

4.自然资源部门规划条件、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等审

批文件；

5.地方政府关于有偿划拨土地价款征收的相关会议纪

要、政策标准。

（二）供地方式

结合项目用地性质、公益属性及区域土地供应政策，确

定采用有偿划拨方式供应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宗地

符合有偿划拨用地范畴，不属于禁止划拨、必须出让的经营

性用地范围。

四、有偿划拨价款及缴纳要求

（一）价款核定标准

依据已经批复的有偿划拨价款，经核算，本宗土地有偿



划拨单价为 6.4 万元/亩，总划拨价款合计 149.5104 万元。

（二）价款缴纳要求

1.用地单位须在本方案批复、签订有偿划拨用地协议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足额将全部划拨价款缴入至国家税务

总局林周县税务局；

2.项目涉及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印花税、登记费等相

关规费，由用地单位按国家税费政策自行足额缴纳；

3.未按期足额缴纳价款及规费的，不予办理土地交付及

不动产登记手续，视为自动放弃用地资格。

五、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有偿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固定使用年限，用

地单位可按核定用途长期合法使用。后续如因规划调整、企

业改制、转让处置等原因，需变更用地性质、转为出让用地

或进行权属转移的，须依法补缴土地出让差价，完善用地变

更手续。

六、权利与义务

（一）供地部门权利义务

1.依法依规完成土地交付，配合用地单位办理不动产确

权登记相关手续；

2.对地块使用情况、规划指标执行情况、开竣工进度进

行全程动态监管；

3.对用地单位违法用地、闲置土地、擅自变更规划用途



等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查处，有权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二）用地单位权利义务

1.足额缴纳划拨价款及相关规费后，依法取得土地使用

权，按规划条件、建设方案合法开发使用土地；

2.严格遵守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管控要求，不得擅自改

变土地用途、调整规划指标、违规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3.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主动接受自然资源、住建、发改

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按时报送工程建设进度；

4.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抵押本宗划拨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确需处置的，须报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并补

缴相关费用；

5.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消防等

主体责任，符合行业监管标准。

七、履约监管与闲置处置

1.建立用地履约监管台账，自然资源部门定期对项目开

工、建设、竣工情况开展巡查核查，全程跟踪监管；

2.用地单位未按约定时限开工、竣工，存在土地闲置行

为的，严格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相关规定，征收土地

闲置费，情节严重的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3.擅自变更土地用途、突破规划管控指标、违规处置土

地使用权的，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的，撤销划拨用地批

复、收回土地使用权，并追究相关违约责任。



八、公示与审批流程

1.本供地方案经初步审核后，在林周县人民政府官方网

站及土地市场动态与监管系统（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自然日；

2.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经核查不成立的，报请同级

人民政府审批；

3.方案获批后，自然资源部门与用地单位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有偿划拨用地协议》，完成土地交付、价款收缴、不

动产登记等后续工作。

九、其他事项

1.本方案未尽事宜，严格按照国家、省市国有土地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及地方政策执行；

2.本方案由林周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3.本方案自林周县人民政府批复之日起生效。

林周县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6 月 10 日


